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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 2017-039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8,000.00 万元，

截至公告日前，本公司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余额为 98,200.00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6-2017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

议案》批准的担保发生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子公司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锐民合）与长城新盛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信托）、北京景太龙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合伙企业）及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烁）签署了《有限合伙份额转让

及回购协议》，长城信托拟发起设立“长城新盛•华业资本应收账款投资基金 1号单一资金

信托”，信托资金用于受让国锐民合持有的合伙企业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 192,450 万份，

国锐民合承担《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条件下回购上述转让给长城信托的优

先级有限合伙份额的义务（以下简称：主债务），回购价格为长城信托持有的剩余优先级

有限合伙份额对应的出资额及应付未付的全部投资收益。公司为国锐民合在上述交易中的

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6-2017 年度预计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批准的担保发生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公司名称：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 2页     共 2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9号 A单元 1609 

法定代表人：徐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企业管理技术培训。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7年 3月 31 日，国锐民合未经审计总资产 307,402.11万元，净资产 8,725.37

万元，总负债 298,676.74 万元，2017年 1-3月实现净利润 2,355.73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8,00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上述需提供担保的公司有关资信情况进行了查证。董

事会认为，国锐民合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上述公司经营情况

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为 775,106.08

万元，占本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6.84%。上市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15,106.08万元，占本公司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126.2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